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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项目流动资金变更为项目建设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总额：11，364.62万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19号文批准，公司

于2001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网上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
发行7000万股A股股票，每股发行价12.2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共募集资
金84055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按照《招股说明书》计划将募集资
金主要投向了年产10万立方米秸秆中密度人造板生产线和年产20万立
方米秸秆 ／木质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及其配套和深加工项目，截止
2004年12月31日，项目累计投资已达86059.76万元，已超过募集资金总
额。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总金额为11，364.62万元， 拟将原计划
用于补充项目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补充年产20万立方米秸
秆 ／木质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等项目的建设资金。

公司于2005年8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公司全体
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任鹏先生、王渊宝先生和罗孝银先生发表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董事意见》（附后）。 2005年8月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原因
2001年公司共募集资金84055万元，计划投入12个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资总额71284.10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12770.90万元将投入上述项目
作为配套流动资金。 截至2004年底，共使用募集资金作为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1406.28万元，尚剩余11，364.62万元。

2004年起，公司开始实施年产20万立方米秸秆 ／木质中、高密度纤
维板生产线及其配套的秸秆 ／木质热磨制纤生产线和65MW热能工厂
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内水泥、钢材等建设材料价格的大幅
度上涨以及欧元汇率的上升， 造成该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大大超过原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累计投资额已达86，059.76万元，超过原计划投资
总额14，775.66万元。

为了节约部分融资成本，减少财务费用，公司决定将剩余留作流动
资金的11，364.62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年产20万立方米秸秆 ／木质中、
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项目建设资金。 有利于该项目的尽快竣工投产，产
生效益。 待项目全面投产以后，公司再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自筹资金解
决项目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利益。

三、 关于公司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
宜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本次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将提交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由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名的董事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经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对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及经监事签字的会议记

录；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 8日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在审阅了议案
报告及相关资料，听取了公司管理层的情况汇报介绍后，我们就所关心
的问题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质询并进行了探讨。 经过讨论，我们对该
事项作出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公司将《招股说明书》计划用于项目配套流动资金的11，
364.62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项目建设资金，有利于建设项目尽快竣工
投产，发挥效益。 对于项目所需流动资金，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
筹，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二、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议案已经公司200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并将提交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变更程序合法。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并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部
门报备，向社会公众披露。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渊宝、罗孝银、任鹏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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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 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05年9月10日上午9：30
3、会议地点：成都市双流县文星镇公司航空港生产基地3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05年9月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加该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

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持有法定
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

2、个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个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出席还
应有授权委托书。 外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3、登记时间：2005年9月8—2005年9月9日
五、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
（2）所有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交通费用自理；
（3）联系人：王效明、童永梅
（4） 联系电话 ： （028）85805811 传真 ： （028）85804146 邮编 ：

610206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8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国栋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下列指示对会议议
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盖章）：

中国和平（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大嬴工贸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捷 发 信 息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自 行 召 开 云 大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05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的 通 知

中国和平（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大嬴工贸有限公司、深
圳市捷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合并持有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称云大科技）64299900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8.47%。 2005年7月
11日， 我们三家股东已向云大科技董事会提议召开云大科技临时股东
大会并提交了有关提案。 鉴于云大科技董事会已于2005年7月27日公
告，未能通过我们三家股东提出的《关于提议召开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联合提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我们三家股东决议以合并持有云大科技10%以上股
份股东身份， 提议自行召开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的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日期：2005年9月9日上午9：00
二、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医路59号

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冯兆一先生、贾晋平先生、朱文芳

女士董事职务的提案
议案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免去李清女士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1、2005年9月2日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云大科技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2、云大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云大科技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及我们三家股东聘请的股东

大会见证律师。
五、登记事项：
1、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05年9月6日至9月7日上午9：00至12：

00、下午1：00至5：00到云大科技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外地股东
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
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及有效凭证进行登记；

4、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见附件），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六、 其他事项：
1、参加会议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联系方式：
地址：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医路59号

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650106
传真：0871-8315072
电话：0871-8315883
联系人：史蕾 张玫
特此公告

股东：
中国和平（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蛇口大嬴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00五年八月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云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9日召开的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
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赞成、反对或弃权）。

注：如果股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受托人）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字：

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编号:临2005—019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支机构—运输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于2005年7月13日召开的二届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同

意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运输分公司。 并向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册，2005年7月28日登记机关核准了公司设立分支机
构———运输分公司，其不具有法人资格。 有关登记事项如下：

名 称：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
营业场所：云南省会泽县者海镇；

负责人：罗文权；
经营范围：“物流及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品）；车辆维护修理；汽车

零配件采购；汽油、柴油、煤油零售（以上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
凭有效的《许可证》、《资质证》开展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8日

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2005—012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水胶炸药生产线恢复生产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2005年6月1日水胶炸药生产线中和工序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中

和工序被炸毁，水胶炸药生产线停产。 公司重新设计了中和工序，并改
进了原有生产工艺。

重建后的生产线已于2005年8月1日开始试生产， 生产设施运行正

常，安全可靠。试生产的产品已通过现场质量抽检和国家指定的检测机
构检测合格。

2005年8月7日通过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组鉴定验收。认为：雷鸣科
化水胶炸药中和工序及生产线可以恢复生产。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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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1 证券简称:信雅达 编号:临2005-008

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发布2004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计[2005]1435号），本公司被列为“2004年度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根据《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的规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

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本公
司2004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按10%的税率征收。

2004年度，公司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特此公告。

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064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编号:临2005-022号

南 京 新 港 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控 股 股 东 股 权 变 更 的 公 告

接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南京市
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体系，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378号）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
意见》（宁政发[2002]233号）等文件精神，市政府决定将本公司控股股东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出资人中的南京市人民政府（持有59.30%股份）和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为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持有
38.01%股份）变更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权变更完成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变为：南京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持有其97.31%股权， 通过南京
市投资公司间接持有其2.69%股权。 该股权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00087 证券简称:南京水运 编号:临2005-014
衍生品种代码:100087 衍生品种简称:水运转债

南 京 水 运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 水 运 转 债 ” 付 息 事 宜 的 公 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水运转债”按票面金额从2002年8月13日（“起息日”）起开始计算

利息，票面利率为每年0.9%；
2、派发年度：2004年8月13日至2005年8月12日；
3、每手可转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9元（含税），扣税后为7.2元；
4、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05年8月12日；
4、除息日为2005年8月15日；
5、兑息日为2005年8月18日。
本公司于2002年8月13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水运转债”）至

2005年8月12日止满三年，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
关条款之规定，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发行条款”第一

条第4款的规定：本公司发行的“水运转债”按票面金额从2002年8月13
日（“起息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票面利率为每年0.9%，即每手可转债（面
值1000元）利息为9元（含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05年8月12日；
2、除息日为2005年8月15日；
3、兑息日为2005年8月18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2005年8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水运转债”持
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发行条款”第一
条第5款的规定：在付息登记日当日上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水运转
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水运转债利息。 本公司将在付息登记日之
后5个交易日之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以及已转
股的水运转债，无权再获得当年及以后的利息；因转股而新增的本公司
的普通股与本公司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享有同等权益。

每位持有人当年应得的利息， 等于该持有人在付息登记日上交所
收市后持有的水运转债票面总金额乘以票面利率， 结果以4舍5入精确
到0.01元。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

付“水运转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债权登
记日的第4个交易日（即8月18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对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利息。持有人所得利息需缴纳的所得税，由其指定交易的证
券营业部按照有关规定代扣代缴。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水运转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2002
年8月8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本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进香河路33号时代华府四楼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5-83283911
咨询传真：025-83283939

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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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0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200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2005年1-6月 2004年1-6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75，323，724.53 56，483，617.82 33.35
主营业务利润 18，496，363.06 19，656，762.17 -5.9
利润总额 7，184，414.71 10，611，880.71 -32.3
净利润 4，654，222.36 7，142，082.83 -34.83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6月30日 本期末比上期末增减
（%）

总资产 401，604，688.30 367，979，932.38 9.14
净资产 285，574，980.46 289，328，923.19 -1.3

2、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公司2005年一季度报告中对公司利润下降的原因作了说明，主
要内容有：一是民爆产品所用的原材料硝酸铵、硝酸钠、TNT和苦味酸
价格仍在去年上涨基础上运行； 二是高岭土原矿价格由于供货商去年
开采成本的提高进而影响其原矿价格的上浮； 三是受辅助材料价格高
位运行的影响。

公司二季度销售形势良好。 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有关价格调整的政
策， 公司已从6月份按照该政策对民爆产品的销售价格作了适度调整。
因此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上升幅度较大。 原材料价格较高和管理费用上
升及公司6月1日水胶车间中和工序爆炸事故等因素对公司利润产生了
一定影响。

3、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海龙、财务总监蔡贵民、会计机构负责人

任香亭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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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分支机构———会泽分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于2005年4月29日召开的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经营范围发生了变更。 向登记机关云南
省曲靖市会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分支机构———会泽分公司营

业执照变更，2005年8月4日登记机关核准营业执照变更情况如下：
会泽分公司经营范围由原：“铅、锌、锗系列产品的探矿、开采、加工

（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按许可证经营）。 ”
变更为：“铅、锌、锗系列产品的探矿、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硫酸、

硫酸盐、镉生产及技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销售；矿山地质、水文
地质、矿山勘探及其井下建设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有色金属、黑色金属、
矿产品化验分析及技术服务；机电设备及计量器具的安装、调试、检定
维修；水、电动力供应。 （以上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凭有效的《许
可证》、《资质证》开展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8日


